附件4
评分标准

1.本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分法。
2.通过资格、符合性审查的响应供应商方有资格提交报价及进行技术、商务及价格的详细评审，最后采购方出具评标结果。
3.评分及其统计：按照评标程序、评分标准以及权重分配的规定，采购方分别就各个响应供应商的技术状况、商务状况及其对需求文件的响应情况进行评议和比较，评出其技术评分和商务评分、价格评分相加得出其综合得分。
资格、符合性评审
	序号
	评审内容

	
	具备招标公告中规定资格要求的及资格证明文件齐全。 

	
	按照要求签署、盖章且响应文件有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或签字人有法定代表人有效授权书）的。

	
	报价未超过本项目的最高限价的。

	
	响应文件未出现选择性报价或有附加条件报价的情形。

	
	响应文件没有其它无效响应条款的。

	
	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不属于响应无效的。

	备注：响应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资格、符合性评审条款的要求如实提供证明材料并应加盖响应供应商人公章，对缺漏或不符合项将直接导致无效响应，不进行综合评分。


评审标准
综合评分表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分细则
	权重
	分值

	一
	技术商务部分（合计70分）

	
	项目理解
	针对各响应供应商对项目的理解进行评审：
1.评审内容包括：①项目的背景；②项目的现状；③项目的目标。每提供上述一项内容得4分，本小项最高得12分。

2.上述评审内容：①对项目的整体情况理解深刻、准确到位，分析透彻的，得8分；②对项目的整体情况理解基本到位，分析基本清晰的，得6分；③对项目的整体情况理解不到位，分析不清晰的，得4分。

注：不提供方案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分20分。
	20%
	20分

	
	服务方案
	针对各响应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方案进行评审：
1.评审内容包括：①服务规范；②进度安排；③服务创新。每提供上述一项内容得4分，本小项最高得12分。

2.上述评审内容：①服务规范详细完善，服务能力强、工作安排计划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等方面优，得8分；②服务规范比较详细，服务能力较强，工作安排计划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等方面良，得6分；③服务规范简单，服务能力一般，工作安排计划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等方面一般，得4分。
注：不提供方案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分20分。
	20%
	20分

	
	服务保障
	根据响应供应商提交的服务保障方案进行评审： 

1.评审内容包括：①服务团队组织架构；②团队人员情况；③质量保证情况。每提供上述一项内容得2分，本小项最高得6分。

2.上述评审内容：①方案内容详尽完善，思路清晰，团队组织架构合理，团队人员构成合理科学，质量保证可操作性强的，得4分；②方案内容基本完善，思路基本清晰，团队组织架构基本合理，团队人员构成基本合理，质量保证基本可操作的，得2分；③方案内容不全面，思路一般，团队组织架构和团队人员构成合理性一般，质量保证操作性一般的，得1分。
注：不提供方案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分10分。
	10%
	10分

	
	同类业绩
	自2023年1月1日起至提交响应文件截止之日止，响应供应商承接过相关社会服务项目的，每提供一份证明得2分。
注：须提供合同关键页或合作协议书关键页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不提供者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0分。
	10%
	10分

	
	团队人员
	响应供应商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人员：
具有心理咨询师证书、社会工作者证书、律师证书的，每提供一人得2分；
注：须提供相应聘用证明材料及人员相应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不提供者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0分。
	10%
	10分

	三
	价格部分（合计30分）

	1
	项目报价
	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公告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报价得分=（基准价/报价）×价格权值×100
	30% 
	30分

	合计
	100% 
	100分


备注：
招标公告要求提交的与评价指标体系相关的各类有效资料，响应供应商如未按要求提交的，该项评分为零分。
技术、商务部分评分：所有评委评分分值的算术平均值（四舍五入后，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
